
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交易管理办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

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

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已于会前获取并认真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四

届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材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秉持实事求是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经审慎分析，对本次拟提交董事

会会议审议的签署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终止子公司股权转让交易事项的事前意见： 

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

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以及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 2018

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同意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以支付

现金的方式购买公司所持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镇

江润港化工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7.43%

股份，前述标的资产转让款合计人民币【29500】万元。 

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署后，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股权交易的各

项工作。但因公司与中创集团存在交割后管理安排等争议，未来协议



的履行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，出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考

虑，经过审慎研究，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。 

本次终止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

2018 年度经营业绩，不会对公司的发展战略、经营规划造成不利影

响。未来公司将继续以提升资产质量和效率为目标，有序开展各项工

作，实现公司经营稳定发展。 

本次终止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公司终止转让子公司股权是公司基于现实经

营情况的需要，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，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

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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